
与朋友发生矛盾 男子竟谎报警情

□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男子与朋友发生口角后竟

然谎报“110” 警情。 近日， 青浦警方

依法查处一起谎报警情案件， 违法人员

程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4 月 14 日 16 时许， 青浦公安分局

蒸淀派出所多次接到一匿名男子拨打

“110” 报警， 称其遭到朋友父亲威胁，

对方扬言“要将其杀害”， 恐自身有生

命危险。 当接线员询问报警人身份信息

及住址时， 电话那头却以各种理由搪塞

不愿透露， 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民警回

拨报警人电话时却无人接听。

为了查清事实， 民警立即对报警人

展开核查， 确认报警人程某系“110”

的“老熟客”， 此前有多次因酒后谎报

警情被公安机关处理的记录。 民警随即

赶赴程某住处进一步了解情况。

民警到达程某住处时， 发现其满身

酒气。 见到民警的程某开始吐苦水， 称

其与朋友庄某因琐事吵架， 这几天心情

不好。 面对民警进一步询问报警称“有

人扬言将其杀害” 的情况时， 程某一下

子变得吞吞吐吐、 含糊其辞起来。 最

终， 面对民警郑重的法律告知， 程某如

实供述了谎报警情的违法事实。

程某交代， 他因近期生活与工作不

如意， 与朋友多次因矛盾发生争吵， 当

日 12 时许， 他独自在家喝闷酒， 喝多

了情绪上头之后， 就拨打了“110” 宣

泄情绪。 程某对自己的行为也懊悔不

已。 目前， 程某因谎报案情被青浦警方

依法行政拘留。

2019 年初，被告人余某以亲属的名

义成立某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是通

过公众号和 APP 为他人提供查询车辆

交通违法信息服务。但实际上，该程序的

受众却主要是从事收购他人驾驶证积

分、帮助违法驾驶人代扣分的“黄牛”。

据“黄牛” 反映， 大部分交通违法

的车主不愿意将车辆行驶证的正、 副本

交给他们， 很多车主只愿意拍照让“黄

牛” 自行打印， 而重新打印出来的行驶

证又难以通过交管部门负责办理违法窗

口的审核。 为增加公司营业收入， 余某

便想到是否可以根据车主拍的照片“还

原” 并“美化” 成真实的行驶证？

2021 年 6 月， 余某伙同肖某、 方

某等 8 名员工， 在上述微信公众号和

APP 内开发增设“行驶证美化” 模块。

该模块将行驶证正副页底板及各省市交

通部门印章通过代码写入后端， 在用户

上传行驶证照片后， 模块自动识别照片

上的文字信息并定位到后端的底板上，

生成一张新行驶证并加盖印章， 以图片

形式反馈至前端界面， 用户可自行打印

图片后拿至交管部门， 足以“以假乱

真”。 “用户可以通过充值积分获取服

务， 每制作一张假行驶证消耗 18 积分，

相当于 1.8 元。” 余某交代道。

“行驶证美化” 模块上线后不久，

受到“黄牛” 们的热烈追捧。 以扈某为

代表的 6 名“黄牛”， 为牟取非法利益，

担任机动车违法代扣分中介， 利用“行

驶证美化” 模块将违法车主的行驶证照

片上传、 打印后， 交给代扣分驾驶员用

以违法处理。

案发前， “行驶证美化” 模块已生

成假行驶证 20 万余张， 获利 35 万余

元。 其中， 扈某等 6 名“黄牛” 在该平

台上伪造行驶证累计 1000 余张。 2023

年 8 月， 公诉机关依法对余某等 15 人

提起公诉。

庭审中， 15 名被告人及辩护人对

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

议， 各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 被告人

余某等 15 人均退出违法所得。

宝山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余某等

15 人为谋取非法利益， 结伙他人， 伪

造国家机关证件， 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

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 应依法惩

处。 其中， 被告人余某在共同犯罪中起

主要作用， 系主犯； 被告人肖某、 方

某、 扈某等 14 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

辅助作用， 系从犯。

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认

罪态度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宝山法院

依法判决 15 名被告人均犯伪造国家机

关证件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至

10 个月不等，并判处罚金 3 万元至 5 千

元不等，没收追缴在案违法所得。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茶水费几百元、 澳洲和牛

四千元、 一份寿司一千元。 高达数万的

消费小票其实是男子假造的， 他将小票

上传至商场会员积分， 骗取停车抵扣额

度， 还做起了“生意”。 近日， 普陀警

方破获一起诈骗商场停车费案。

5 月初， 普陀公安分局白玉路派出

所接某商场负责人报警称， 他们在对历

年停车数据进行梳理时， 发现有 3 个会

员号曾在 2021 年通过上传数百张“巨

额” 收银小票获取会员积分， 这些小票

均为商场内的餐饮店消费单， 但多个项

目明细有误， 存在造假痕迹， 且买单金

额与餐厅正常消费不符。 接报后， 警方

立即开展调查取证。

警方发现， 这 3 个账号绑定手机号

的使用人为直系亲属关系， 且 3 个账号

曾多次为同一牌照车辆缴费。 经查， 该

涉事车主为陈某， 存在重大作案嫌疑。

民警于 5 月 6 日在陈某家中将其抓获。

到案后， 陈某供述， 他在 2021 年年初

时， 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在售卖各

大商场的停车积分， 可以抵扣停车费，

便用修图软件修改了自己消费小票上的

金额， 竟一次性上传成功了， 他也减免

了当日停车费用。 于是， 陈某就做起了

“生意”， 在某网购平台上公开称“对折

代缴某商场停车费”。 3 个月内， 王某

接单 500 多次， 以此非法获利 1 万余

元， 造成商场损失停车费 2 万余元。

目前， 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普陀

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吴丹盛

本报讯 女子看到男友与人说笑，

单方面认为该女店员是“心机绿茶”，

多次对其进行辱骂和诅咒。 近日， 这名

女子为她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4 月 18 日， 一手机门店售后工作

人员杨小姐来到奉贤公安分局江海派出

所报警， 称其遭受“网暴”， 有人在微

信上对其反复辱骂。 据杨小姐描述， 之

前一对情侣来店送修手机， 为方便沟通

维修进度， 她主动加了女子微信， 后来

与该女子在微信上发生口角， 女子多次

向其发送侮辱性信息， 干扰其正常生

活。 通过杨小姐提供的手机截图显示，

该女子多次使用侮辱性词汇及诅咒性话

语辱骂杨小姐。 4 月 24 日， 奉贤警方

将涉嫌发送信息干扰他人生活的嫌疑人

何某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调查。

何某交代， 当日， 何某陪男朋友到

门店维修手机， 看到杨小姐在登记信息

时与男友说笑， 因与男友原本就有不

快， 认为男友的态度和行为很不对劲，

杨小姐也很有“心机”， 遂对杨小姐心

生不满。 由于手机需要放在店内维修，

杨小姐称需要添加何某男友的微信好友

方便沟通维修进度， 这让何某更加心生

不悦， 便也提出与杨小姐互加好友。

回到家后， “醋意” 大发的何某打

开微信， 发现不能查阅杨小姐的朋友

圈， 结合先前种种行为， 何某对杨小姐

的疑心和不满达到巅峰， 认为杨小姐试

图拆散她和男朋友， 便开始发微信质

问， 并多次对其进行极为恶毒的辱骂和

诅咒， 给杨小姐心理造成了伤害。

目前， 何某因发送信息干扰正常生

活的违法行为被奉贤警方依法行政处

罚。

一顿饭吃了几万元？ 男子制假票骗停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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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胡明冬

为帮助车主逃避交通违法的处

罚， “黄牛” 竟利用程序伪造车辆行

驶证。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案， 被告人因开发

“行驶证美化” 功能被法院依法惩处。相

“行驶证美化”功能受“黄牛”追捧？
15人均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

世
脑补男友遇“绿茶” 女子网上骂人被拘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 10:00 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 10:00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

路 2 号） 举行 “先 72 小时在线竞价， 后网络与现场同步拍” 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上海黄浦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公司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成都北路 262

弄 39 号 （线下接待）

咨询电话： 13501969833 021-63374958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

现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2024 年 5 月 28 日 10:00

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 10:00， 竞买人资格

及出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

出价为网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

络现场同步拍卖阶段： 2024 年 5 月 31

日 （周五） 10:00 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拍卖标的： 山东省济宁市太白路万达广

场 1-A 幢 0 单元 0112 及 0113 户房地产

【保证金 29 万元】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2、 竞买人在标的拍卖结束前， 可在公拍

网上申请参拍并使用银联在线支付保证

金， 获得参拍权限。

3、 竞买人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 （银行

转账） 截止时间： 2024 年 5 月 30 日 （周

四） 16：00，保证金须在截止时间前到账。

4、 保证金汇入账户院：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05

账 号： 11015025898007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5、 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经委托方确认

后， 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 未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的或未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